
 收購指業主希望私下與租客洽談賠償，讓租客搬出之餘，業主又可以避免合法逼遷程序上

的限制及日後對租賃單位的潛在限制。 

收購對租客來說不是一個好主意，尤其是三藩市的租金一直居高不下。以下的例子說明了收

購的賠償在現今的租務市場有多快花光：  

三藩市反逼遷聯盟 

住客權益知多啲-收購 

Know Your Rights: Buyouts



 

不少租客遇上收購時其實都想選擇留下，不過很多時受業主的騷擾、恐嚇或逼遷

威脅，他們便接受了收購。現在，收購受市府規管，租客有 45 天冷靜期去改變

主意及取消與業主的收購協議。以下是你在考慮收購協議時需注意的事： 

 現在三藩市的平均租金是多少？ 

 你打算居住在你的單位或這個城市多久？ 

 你會在三藩市另找單位住嗎？ 

 業主想你搬走事必有因。對你來說，你的單位還是賠償較為重要？ 

有關收購的新法例： 

業主與租客洽談收購前必須透過「收購前協商披露表」向租務委員會登記，而且

要給予租客一份房屋機構名單，讓租客知道可以到哪裡諮詢意見。 

與業主洽談不是必須的，但如果你想洽談，你應該先諮詢律師或房屋輔導員意見

及謹記在簽約 45 天內你仍有退出的權利。業主應把最後確實的協議在 46-59 天

內交給租務委員會。 

如發現業主有任何違法行為，租客可透過民事訴訟他。如收購涉及長者、傷殘人

士或長期病患者，又或者在過去十年業主曾收購兩個或以上的單位，就會影響業

主把樓宇轉型為康度。 

 

 

如果業主想跟你洽談收購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立刻聯絡房屋輔導員或瀏覽 

WWW.SFADC.ORG 查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關三藩市保護租客權利機構的資料。 


